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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幾節中，係針對我國現行股票交易類別的介紹、股票分析的模式與股票評價的

方法等，進行普遍性的說明，本節主要介紹交易的實務流程。包括了投資所須具備的資

格，交易前的開戶程序，開始交易時如何委託證券經紀商下達委託單至交易所的電腦處

理，這中間包括了何時可交易、委託之價量限制、委託的方式與種類、交易資金與證券

來源、交易所如何撮合，以及交易的成本等，最後並包括交易確認後的買方付款與賣方

付券的結算交割作業制度。 

一、參加證券交易須具備之資格 

國內對於參加證券交易者資格的相關規範採用負面表列，亦即一般民眾只要有投資

理財需要均得交易，但下列三類人士不得交易： 

 

（一）未具備行為能力或未獲法定代理人代理或允許者 

此類人士包括：未成年人且未經法定代理人代理或允許者；受破產宣告未經復權者；

受禁治產宣告未經法定代理人代理者；未能提出法人委託開戶資格證明者；證券自營商

未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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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能避免利益衝突者 

此類人士包括：證券主管官員及證交所職員；政府機關、金融機構與公營事業之出

納人員。 

（三）有資料顯示將可能會違反交易制度或法令者 

此類人士包括：曾開戶交易但因證券交易違約未滿三年或已滿未結案者；因違反證

交法判刑事罪未滿五年者。 

二、開立交易戶應填具的資料 

國內的證券交易採取兩層式的交易模式，即投資人不能直接與交易所交易，而是需

要將交易委託證券經紀商，證券經紀商再將表達交易之單據上的資料，以電腦連線的方

式下達交易所。在此模式下，投資人為委託 (交易) 人，證券經紀商為受託 (交易) 人，

而交易單據則稱為委託單。 

投資人進行委託交易前必須於證券經紀商處開戶，此相當於委託人與受託人簽訂委

託契約，該契約上必須有委託人之身分資料與印鑑 (簽名) 字樣。此外，亦須開立集保

存摺與交易資金之銀行專戶。 

三、委託方式與時效 

（一）委託種類 

1. 當面委託：由投資人填寫委託單，包括日期、姓名、帳號、證券名稱、股數、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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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並簽 (或) 章後交營業員。 

 

2. 電話委託：由投資人以電話通知營業員姓名、帳號、證券名稱、股數、價格，並

由營業員填寫委託單，證券商應作同步錄音，錄音紀錄保存二個月。 

3. IC 卡與網路委託：由投資人直接透過電話線或網路線下達委託給證券商，得免製

作委託書，但須依時序即時列印委託紀錄，收盤後由主管簽章。 

（二）委託單的時效 

均為當日交易時間內有效。 

四、委託單種類 (紅色為買進、藍色為賣出)  

1. 限價委託：登載交易之證券種類及數量，且限制價格，買進時須在該價格或該價格

以下成交；賣出時須在該價格或該價格以上成交。 

2. 數量限制：一般為普通交易，交易張數 (千股) 限於 1 至 499 張。 

3. 通常亟欲成交的投資人會以漲停或跌停價進行交易委託，因為在現行競價交易原則 

(價格優先) 下有較大的成交機會。 

五、交易時間 

1. 普通交易：投資人可於每個交易日早上八時三十分開始下達委託單，但開盤的交易時

間為非例假日週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三十分。(交易張數限於 1 至 499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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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盤後定價交易：交易時間為非例假日週一至週五下午二時至二時三十分，一律以當日

收盤價格進行撮合交易。(交易張數限於 1 至 499 張)  

3. 零股交易：交易時間為非例假日週一至週五下午一時四十分至二時三十分。零股交易

價格以普通交易市場當日個股開盤參考價上下 10%為限，並於下午二時三十分後以

集合競價方式，一次撮合。(不滿 1 張，交易股數限於 1 至 999 股)  

 

六、升降單位 

證券交易之買賣價及成交價必須以一個基本的單位來上升或下降，又稱為檔數 

(ticks)，其目的在於維持交易秩序，避免價格混亂或投資人以過大或過小的市場價差下

達委託。另一方面，為了避免從上一個價格到下一個價格的變動幅度過大而造成價格不

連續，因此設計升降單位的原則係以股價的高低而定，股價愈高則價格升降單位愈大，

反之則愈小。現行國內的升降單位如下： 

每股市價 最小變動單位 

0～10元  0.01元  

10～50元  0.05元  

50～100元  0.1 元  

100～500元  0.5 元  

500～1,000元  1.0 元  

1,000元以上  5.0 元  

七、價格限制 

為避免證券價格單日變動幅度過大，並維持市場價格的穩定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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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市均設有價格變動幅度限制，國內的股票交易亦採用此一制度，即一般所熟知之漲

跌幅制度；原則上以當日股價參考價之上下 10%為限制，股價上升幅度到當日參考價之

10%稱漲停板，股價下跌幅度到當日參考價之-10%稱跌停板，但新上市股票前五日的交

易不受此規定之限制，以促其儘速反映真實價值。 

當日參考價的依據： 

1. 已上市五日後的股票，依其前一日收盤價。  

2. 如股票前一營業日無交易紀錄，則以其最近營業日的收盤價。 

3. 如果前兩個營業日均無成交紀錄，而只有買進或賣出報價時，得以最高買進價或

最低賣出價作為參考價。 

八、交易成本 

1. 證券交易稅：投資人於賣出證券時，不論盈虧，均需按成交金額之 0.3%課徵。(但受

益憑證為 0.1%，所有債券為 0%)  

2. 證券交易所得稅：即按證券交易所獲得之正資本利得的金額課稅，由於課徵有困難，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 

3. 交易手續費：上限為成交 (不論買或賣) 金額的 0.1425%計算，證券商依與投資人之

間的往來關係自行議訂費率，但費率表需申報交易所。 

4. 股利所得稅：個人獲配股利及股利所得扣抵稅額如下： 

(1)獲配股利或盈餘所得： 



理財工具（2017 年版）     

修訂第五章  股票投資  第 4 節  我國股票投資實務與流程  2018.02.09  

項目 104 年度至 106 年度 107 年度 

獲配股利 公司股東所獲分配之「股利

總額(股利淨額+扣抵稅

額)」 

公司股東所獲分配之「股

利」 

獲配盈餘 合作社社員所獲分配「盈餘

總額(股利淨額+扣抵稅

額)」 

合作社社員所獲分配「盈

餘」 

獨資合夥 1. 小規模獨資合夥：應分

配之盈餘總額或獨資資

本主經營獨資事業所得

之盈餘總額。 

2. 非小規模獨資合夥：應

按「核定之營利事業所

得額」減除全年「應納

稅額半數」後之餘額計

算之。 

應按核定之營利事業所得

額，計入營利所得。 

※無論是否為小規模獨   

  資、合夥營利事業，皆 

  廢除「半數課稅」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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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人股利所得扣抵稅額: 

 

項目 104 年度至 106 年度 107 年度 

【法一】 

股利扣抵合併計算 

就「股利總額及盈餘總額」

合計金額按「稅額扣抵比率

之半數」計算可抵減稅額，

抵減當年度之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應納稅額。 

就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按

8.5%計算可抵減稅額，抵減

當年度之綜合所得稅結算

申報應納稅額，每一申報戶

每年抵減金額以 80,000 元

為限。 

→適用於邊際稅率為 20%

以下，或低股利所得(94 萬

元以下)者。 

【法二】 

單一稅率分開計算 

無 就其申報戶之股利及盈餘

合計金額按 28%之稅率分

開計算應納稅額，由納稅義

務人合併報繳。 

→適用於邊際稅率為

30%、40%之高股利所得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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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信用交易 

信用交易意指合格之投資人可針對合格有價證券，以融資部分資金買股票，或借入

他人股票賣股票以進行交易，其目的在於擴大投資人的參與意願，並擴大市場的流動

性。 

國內的信用交易制度起源於 1980 年，由單一證金公司提供，1988 年後採雙軌制，

即融資與融券的業務同時由證金公司 (透過代理證券商) 與經核准得辦理該業務之證券

商共同提供，而證金公司則同時也扮演對證券商轉融通的角色。 

信用交易可視為貨幣政策中「選擇性信用管制」之一，過去在 2001 年以前，主管

當局常以調整股票融資的比率或融券的比率 (保證金成數)，作為穩定股票市場過度波動

的工具。 

（一）得為信用交易之有價證券 

依證券交易法第六十一條授權主管機關訂定「有價證券得為融資融券標準」，依該

規定： 

1. 普通股股票上市滿六個月，每股淨值在票面以上，屬第一上市公司無面額或每股

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最近一個會計年度決算無累積虧損，由證券交易所公告

得為融資融券交易股票，並按月彙報主管機關。 

2. 非屬櫃檯買賣管理股票及興櫃股票之普通股股票上櫃滿六個月，每股淨值在票面

以上，屬第一上櫃公司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最近一個會計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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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無累積虧損，且該發行公司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由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公告

得為融資融券交易股票，並按月彙報主管機關： 

(1) 設立登記屆滿三年以上。發行公司屬上市、上櫃公司之分割受讓公司者，得依

被分割公司財務資料所顯示被分割部門之成立時間起算；屬投資控股公司或金

融控股公司者，得依其營運主體之設立時間起算。 

(2)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3 億元以上。但第一上櫃公司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

幣 10 元者，股東權益達新臺幣 6 億元以上。 

(3) 獲利能力： 

(A) 最近一個會計年度決算無累積虧損，且其個別或合併財務報表之營業利益

及稅前純益占年度決算實收資本額比率達 3％以上。 

(B) 第一上市公司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 10 元者，其合併財務報表之營

業利益及稅前純益占年度決算股東權益比率達 3％以上。 

3. 上述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不核准其為融資融券交易： 

(1) 股價波動過度劇烈。 

(2) 股權過度集中。 

(3) 成交量過度異常。 

（二）得為信用交易之投資人 

1. 年滿 20 歲有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民，或依中華民國法律組織登記之法人。 

2. 開立受託買賣帳戶滿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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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近一年內委託買賣成交十筆以上，累計成交金額達所申請融資額度之 50%，其

開立受託買賣帳戶未滿一年者亦同。  

4. 最近一年之所得及各種財產合計達所申請融資額度之 30%，惟申請融資額度未逾

新臺幣 50 萬元者不適用之。  

（三）融資融券交易條件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六十一條規定，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之額度、期限、融資比率

及融券保證金成數之規範如下： 

(1) 每一客戶最高融資及融券限額、每一客戶對上市及上櫃單一證券之最高融資及

融券限額、證券商因辦理業務之避險需求所為融券賣出限額，由授信機構自行

控管，並應訂定授信風險控管作業程序，以適當評估客戶額度及控管授信風險。 

(2) 期限為六個月，該期限屆滿前，授信機構得審視客戶信用狀況，准允客戶申請

展延期限六個月，一年期限屆滿前，授信機構得審視客戶信用狀況，再准允客

戶申請展延期限六個月。 

(3) 最高融資比率上市及上櫃有價證券為六成 (60％)。 

(4) 最低融券保證金成數上市及上櫃有價證券為九成(90%)。(104/6/15 金管證投字第

1040022013 號) 

（四）整戶擔保維持率 

國內之信用交易制度為防範信用交易戶融資買進與融券賣出之整體部位，因股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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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變動而使其價值下降，對授信機構產生擔保品價值不足以抵付授信總金額，設計每日

計算擔保維持率與處分擔保品之規定。擔保維持率之計算方式為：(融資擔保品市值＋

融券擔保品價款及保證金)÷(原融資金額＋融券標的證券市值)×100%。 

當投資人整戶融資融券擔保維持率跌破 130%時，授信機構即應通知交易戶於通知

送達二日內補繳，將其整戶擔保維持率拉高到 130%以上，否則對擔保品進行處分。補

繳時必須分別計算融資及融券之擔保維持率，就個別不滿 130%者分別補繳，若個別之

融資或融券維持率大於 130%，則該部分不須補繳。 

 

融資自備款差額補交計算方式：原融資金額－計算日可融資金額＝原融資金額－計

算日原融資股票之市值×融資比率。 

融券擔保品差額補繳計算方式：計算日融資保證金－原融券保證金。 

融券擔保價款差額補繳計算方式：計算日融券賣出價款－計算日融券賣價款。 

（五）當日沖銷 

依現行制度，投資人可利用其信用交易戶於同一交易日對同一種有價證券融資買進

與融券賣出相同數量，即「先融資買進再融券賣出」或「先融券賣出再融資買進」，得

於成交次日後以現金償還融資及現券償還融券的方式，將應收與應付證券及款項抵沖，

僅結計淨收與淨付差額，此一制度稱為當日沖銷或簡稱「當沖」或「當軋」。其目的在

於提供投資人更為彈性的交易空間，以及短期的投資獲利機會。  

十、有價證券結算交割制度 



理財工具（2017 年版）     

修訂第五章  股票投資  第 4 節  我國股票投資實務與流程  2018.02.09  

（一）有價證券成交後進入結算與交割程序 

1. 結算：指交易後有價證券與款項計算應付與應收，亦即買方應付多少款 (應收多少

券)，而賣方應付多少券 (應收多少款)。 

2. 交割：指交易後實際交付款券的程序。 

（二）法令架構 

1. 國內採取兩階段架構，即證券商就當日之買進與賣出之淨額向證券交易所申報交

割 (T+1；交易後次一日)；而交易之投資人則就當日交易向證券商申報交割 (T+2；

交易後次二日)。 

2. 現有法律規定由證交所或櫃買中心負責辦理結算交割，實務上則由兩個交易所委

託集中保管公司辦理。 

 

（三）款券劃撥制度 

指證券商接受投資人委託買賣成交後，透過投資人所開設之集保帳戶及證券商指定

之金融機構開立之存款戶，以劃撥轉帳的方式完成交割。在作業程序上，款項劃撥是指：

投資人應交付或收受的款項，由證券商彙整編製「交割憑單」上的淨收或淨付，再從投

資人之金融機構交割用存款帳戶中扣款或撥入投資人之金融機構交割用存款帳戶；證券

劃撥是指：投資人應交付或收受的有價證券，直接在集保存摺登入買進與賣出的有價證

券與股數。 

十一、股票借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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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源起 

1996 年證交所因受託買賣錯誤、投資人違約或瑕疵股票無法交割時，所產生之交割

需求的借券制度。爾後由於國內外證券市場、期貨市場各類衍生性交易商品的蓬勃發展，

為方便法人機構從事此類商品套利、避險、履約等策略性交易需要，證交所於是在 2003

年建置有價證券借貸系統，提供法人機構進行股票借券或出借。 

（二）辦理股票借券相關規定如下：  

1. 出借標的證券：必須可為融資融券交易之有價證券。 

2. 出借對象：客戶於證券商已訂立委託買賣契約逾三個月以上者。 

3. 借貸期間：成交日後不得逾六個月，到期前得申請續借，延長期間不得超過六個

月，並以一次為限。 

4. 借券費用：費率由證券商與客戶依年利率 20% 以下自行議定。 

5. 擔保比率及洗價：證券商收取擔保品之原始擔保比率為 140%，其低於 120%之擔

保維持率者，必須在限期內補繳差額。 

6. 擔保品種類：以現金、中央公債及得為融資融券交易之有價證券為限。 

7. 借券用途：供客戶委託證券商賣出、返還借券或權益補償、融券賣出之現券償還、

認購 (售) 權證、股票選擇權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金融商品之履約、供客戶 ETF 實

物申購或買回。 

（三）借券交易與融券交易 

1. 借券交易：是出借人及借券人成立證券借貸契約，借入股票除委託證券商賣出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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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於投機、套利及避險) 外，亦可能用於返還借券或融券賣出之現券償還、認

購 (售) 權證、股票選擇權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金融商品之履約，或因應 ETF、或

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之實物申購或買回等用途。 

2. 融券交易：投資人從事融券交易 (俗稱放空)，一方面向證券金融授信機構借入標

的股票，一方面必須委託證券商賣出該股票，這兩個動作必須同時進行，所以借

券交易不等於融券賣出。 

（四）借券效益 

1. 出借人：為市場參與者提供了一個管道，為其持有之證券部位取得資金融通，從

而降低其資金成本並增加財務槓桿，並為市場帶來買進動能。 

2. 借券人：賺取出借收入，讓市場參與者在短期間提供現金或其他擔保品借入證券，

提高證券市場的流動性，同時亦可降低違約交割的可能性。 

 

 

 

 

 

 

 


